附件2

河北省红十字工作先进集体拟推荐对象简要事迹
（3个）

一、廊坊市红十字会。现有人员10人。近五年来，广泛开展人道资源动员，全市“博爱一日捐”活动共募集善款835.65万元，“5.8人道公益日”“9·9公益日”等互联网众筹款物合计约996万元。全市各级红十字会累计接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社会捐赠款物总价值超1.72亿元，累计接收2023年洪涝灾害社会捐赠款物总价值超1.2亿元，督导涉及灾后重建项目的县（市、区）红十字会扎实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项目实施。推进备灾物资储备仓库规范化建设，制定救援队建设规范，完善红十字应急救援保障机制，定期开展应急救援综合演练、水域应急救援训练。培训应急救护师资317人，普及228.9万人次，取证培训近4万人次。全市各级红十字会建立3个应急救护培训基地。市县两级红十字会以便民救助、“博爱送万家”为救助平台，积极筹集款物投入约361万元资金用于人道救助。实现造血干细胞捐献18例，人体器官捐献10例，遗体捐献24例。2023年、2024年连续两年在全国地市级红十字会信息公开透明度指数评价中位居第一。
二、香河县红十字会。现有在编人员5人。2019年以来，每年1000余人集中参加无偿献血，全县累有1100余名志愿者采集血样，加入中华骨髓库，2人实现遗体捐赠，9人签订捐献意向书。做好困难群众帮扶救助工作，开展健康促进、大病救助、扶贫帮困等人道救助工作，累计慰问困难群众515户，慰问物资总价值15万余元，利用博爱一日捐捐款救助困难群众240户，发放救助资金125万余元。争取省红十字会救助金9.4万元，救助困难家庭103户。积极开展应急救护培训工作，2000余人完成培训并取得资格证书。
三、固安县红十字会。现有人员8人。2019年以来，把推进基层红十字会建设作为工作重点，全县12个乡镇、园区、社区办均已建立红十字会，成立村街、居委会红十字会服务站419个，建设博爱家园5个。新冠疫情防控期间，累计接收社会捐赠款物总价值约1964万元，积极组织红十字志愿队伍参与社区核酸采集、疫情消杀、卡口值守等疫情防控工作。2024年争取省红十字会洪涝灾害恢复重建项目资金39.6万元，对三个卫生室进行重建重修。提升“三救三献”工作能力，持续开展“寒冬送温暖”暨博爱送万家活动，持续推动应急救护知识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进企业、进机关“五进”活动；充分利用重要节日开展三献宣传活动。

